
周司发〔2025〕20号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朱梅
（A类）
对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第144065号提案的答复

丁桂英、王鹏、李梦楠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多元化宣传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持续推进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，越来越多的诉求通过法律援助渠道反映。2022年1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正式施行，针对原条例实施中暴露出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缺位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、机构设置不规范、经费保障与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完善，有效解决了制约法律援助工作深入开展的“应援尽援”难题。我局积极开展专题学习，深入贯彻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方法，扎实推进我区法律援助工作落地见效。

在扩大覆盖范围方面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范围，即下列事项的当事人，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，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：（一）依法请求国家赔偿；（二）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社会救助；（三）请求发给抚恤金；（四）请求给付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；（五）请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支付劳动报酬；（六）请求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；（七）请求工伤事故、交通事故、食品药品安全事故、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；（八）请求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损害赔偿；（九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我局在法律援助法规定基础上，对受困受家庭暴力的妇女、遭受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、赡养协议难以履行的老人，降低经济困难认定标准‌，对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，降低援助门槛、放宽援助条件，建立信访工作联席机制，对诉讼困难的信访当事人提供援助，确保‌应援尽援、能援快援‌。

在推进制度建设方面，我局始终秉持协同联动的工作理念，着力破除孤军奋战的传统思维模式，通过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全面提升法律援助工作效能。主动对接工会、人社、住建等部门，专项受理农民工欠薪案件线索；及时响应妇联、老龄委、残联等机构转交的特殊群体求助信息；同时加强与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，通过完善支持起诉制度，构建从证据收集到诉讼引导的全流程服务体系。积极容纳行业人才进入法律援助专家库、志愿团，建强队伍建设、凝练工作办法、提升服务水平，做好全区法律援助服务。自2022年以来，以“一三三四”“法治调频”等工作办法、服务品牌，对外精准调频，协力区人社、总工会、妇联等其他行政单位，建立实时信息交互，确保困难群众诉求精准对接；对内整合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、鉴定服务、公证服务职能，联通各村居法律工作站，实现简单矛盾分类化解、复杂问题联合处置的工作格局。2025年，为保障困难群众普惠均等享受法律服务，减轻基层审核证明压力，创新打造了“周事不愁”法律援助智慧服务品牌，协同社工部、民政局、乡村振兴局等部门，搭建我区贫困人口、高龄失能、妇幼学生等特殊人员数据库。并完善多渠道线上验证经济状况方式，借力全省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平台，实现法律援助“无证明申请”。
在完善宣传工作方面，我局为全面提升法律援助的公众知晓率、首选率和满意率，打破信息壁垒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众“找得到”“用得上”“信得过”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推进宣传工作。在线上，通过官方门户与微信公众号，推进法律援助制度宣传工作，提供权威信息。接收线上法律援助申请，积极公示法律援助申请途径及中心地点，提升法律援助知晓率。在法律援助中心服务大厅、法律援助工作站放置通俗易懂的宣传折页、申请指南手册，通过法律援助赶大集暑期专项活动等品牌项目，结合春节、重阳节等重点时间节点，定期组织法律服务团队深入社区、乡村、工业园区及校园，设立流动服务站点，为群众提供面对面法律咨询和申请指导服务。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需求，组建专业律师服务团开展公益法治体检专项行动，系统排查企业用工管理中的法律风险隐患，同步向企业员工普及法律援助政策知识，从源头预防劳动争议发生。在宣传推广方面，注重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对成功援助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挖掘和广泛宣传，通过身边真实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，切实增强法律援助宣传的实效性和影响力。2023年区法律援助中心成为省级公益普法点，2024年度两篇优秀案例均入围“山东省法律援助十佳案例”，并在大众新闻及齐鲁壹点进行展播。

下一步，我局在人员建设上，通过专项培训提升律师队伍在劳动纠纷、家事案件等领域的专业能力，并建立老带新协作机制强化团队效能；在制度建设方面，完善案件受理标准化流程，推行一案一评质量监督；在宣传工作中，针对农民工、老年人等群体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，扩大服务覆盖面，切实提升法律援助的可及性与实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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